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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应急联发〔2026〕9号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整治烟花爆竹突出违法违规行为
“五项硬措施”》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应急管理局，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

为深刻汲取长沙浏阳市“5·4”特别重大烟花爆竹爆炸事故教训，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领导有关指示批示，现将《整治烟花爆竹突出违法违规行为“五项硬措施”》印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一、强化现场处置。对检查发现的事故隐患，现场执法人员须严格依法采取处置措施，下达《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撤出危险区域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严防隐患升级引发事故。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和事故隐患，要同步严格组织复查复核，依法下达《整改复查意见书》，健全“检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机制，坚决杜绝“一罚了之”“以罚代管”现象，确保隐患整改到位、违法行为查处到位。

二、强化全链条监管。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行动。应急管理部门加大“三超一改”（超许可范围生产、超核定人员作业、超设计药量生产和改变工房用途）排查力度;公安部门严格黑火药、引火线、烟花爆竹道路运输审批，规范流向管理，从源头遏制超量超负荷生产；市场监管部门加大对生产企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力度，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行为；海关负责对出口烟花爆竹实施检验，负责对出口烟花爆竹包装容器实施性能检验和使用鉴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涉及“三超一改”或屡查屡犯的重点企业，提高风险等级实施重点管控，适当增加检查频次，持续保持严管高压态势。

三、严格停产整顿和关闭退出。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拒不执行临时停产指令，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现实危险的，依法下达《停止供电决定书》，强制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决定。对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及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符合条件的坚决实施“一案双罚”；发现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暂扣或吊销相关行政许可。对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拒不执行监管部门停产停业整顿决定的，提请属地人民政府坚决依法予以关闭。

四、强化行刑衔接。对检查中发现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相关数据、信息，拒不执行监管部门责令停产停业、停止使用有关设备设施等指令，或者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行政执法部门须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严禁有案不移、以罚代刑。行政执法部门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决定有异议的，由公安、检察、行政执法部门共同会商。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附件：整治烟花爆竹突出违法违规行为“五项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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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整治烟花爆竹突出违法违规行为

“五项硬措施”
一、存在以下严重情形或重大事故隐患，依法责令暂时停产停业的，期限不少于1个月。

（一）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或作业人员带药检维修设备设施。

（二）防静电、防火、防雷等设备设施缺失或者失效。

二、存在以下严重情形或重大事故隐患，依法责令暂时停产停业的，期限不少于3个月。
（一）工（库）房实际作业人员数量超过核定人数。

（二）工（库）房实际滞留、存储药量超过核定药量。

（三）将氧化剂、还原剂同库储存、违规预混或者在同一工房内粉碎、称量。

（四）擅自改变工（库）房用途或者违规私搭乱建。

（五）工（库）房内、外部安全距离不足，防护屏障缺失或者不符合要求。

三、存在以下严重情形或重大事故隐患，依法责令暂时停产停业的，期限为6个月。
（一）生产经营的产品种类、危险等级超许可范围，或者生产使用违禁药物。
（二）在用涉药机械设备未经安全性论证或者擅自更改、改变用途。

（三）许可证过期、整顿改造、恶劣天气等停产停业期间组织生产经营。

（四）分区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
四、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依法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6个月。

（一）多股东各自独立进行烟花爆竹生产活动的。

（二）从事礼花弹生产的企业将礼花弹销售给未经公安机关批准的燃放活动的。

（三）改建、扩建烟花爆竹生产（含储存）设施未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手续的。

（四）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五、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提请属地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关闭，有关部门应当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情节严重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一）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一百八十日内三次或者一年内四次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的；

（二）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

（三）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

（四）拒不执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作出的停产停业整顿决定的。
抄送：应急管理部危化二司。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6年5月24日印发


